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1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柏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2

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盧柏豪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如附表一所示之

物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台幣貳拾肆萬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盧柏豪於民國109年11月間受陳上月委託處理吳峪頡積欠陳

上月新臺幣(下同)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吳峪頡還款4

0％作為盧柏豪之報酬，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盧柏豪，盧柏

豪並接受委託。然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

與盧柏豪對話過程中，已告知盧柏豪終止處理吳峪頡積欠債

務之授權，詎盧柏豪明知其已無權代表陳上月向吳峪頡協商

及催討吳峪頡積欠陳上月之上開債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

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向吳峪頡隱

匿實情，持續催討債務，致吳峪頡陷於錯誤，誤以為盧柏豪

仍可代表陳上月與其協商債務，遂依盧柏豪指示，自110年6

月1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元至盧柏豪指

定之帳戶，期間盧柏豪並偽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於立書人

甲方欄位偽簽「陳上月」之署名並於一旁註明「代」之字

樣，用以表示陳上月本人同意以15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吳峪

頡達成和解及委由盧柏豪出面與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而偽

造和解書共2份，盧柏豪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交付予吳峪頡而

行使之以取信吳峪頡，足生損害於陳上月、吳峪頡。嗣因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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峪頡所有土地遭陳上月聲請強制執行拍賣，且於收受陳上月

111年12月21日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始確信陳上月並無委

託盧柏豪處理商談債務和解，始悉受騙。

二、案經吳峪頡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證據，其中各

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業據被

告盧柏豪(下稱被告)及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字卷第53

頁），本院審酌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

無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

作為證據係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

認俱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和解書書寫「陳上月」並將和解書

交付告訴人吳峪頡以行使，並有收受告訴人吳峪頡匯款之24

萬元等情，惟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

辯稱：我有獲得證人陳上月的授權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9年11月間，受證人陳上月委託催討告訴人吳峪頡

積欠其之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告訴人吳峪頡還款40％

作為被告之報酬，證人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被告，被告並接

受委託。告訴人吳峪頡因受被告持續催討債務，遂依被告指

示，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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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被告指定之帳戶，期間被告並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在

和解書(共2份)立書人甲方欄位自行書寫「陳上月」之署名

並於一旁註明「代」之字樣，用以表示證人陳上月本人同意

以15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告訴人吳峪頡達成和解及委由被告

出面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

交付予告訴人吳峪頡而行使之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峪

頡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警卷第9頁至第16

頁；偵卷第53頁至第57頁；易字卷第244、245頁、第247頁

至第248頁）、證人陳上月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偵卷

第53頁至第57頁；易字卷第238、239、242、244頁)相符，

並有證人陳上月委託被告之委託書(警卷第29、125頁)、被

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

00號帳戶110年6月1日至112年1月1日交易明細(警卷第39頁

至第61頁)、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紀錄(警卷第75

頁至第79頁)、存摺明細(警卷第81頁至第93頁)、和解書(警

卷第127頁；偵卷第91頁)、被告所提出其與告訴人吳峪頡間

之對話紀錄(易字卷第73頁至第197頁)等件各1份可佐，且為

被告所不否認，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以通

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今天我找一間可坐下的公開區間，希

望你信守承諾不要亂抬佣金比例，說好10%轉20%又35%簡直

獅子大開口，你不知道我貸款嗎?」、「我房子賣掉減少債

務，吳峪頡和陳裕萱錢你沒給我半毛還不告訴我你們本票已

經押保證人。請問：你吃單親媽媽的血汗啊」、「傭金比例

你提太離譜，本票不歸還我一定請律師終止授權，這個沒疑

義」、「況且你已經同意結束在先」、「包含吳峪頡的授權

一併終止 沒做到半點事，不討了」、「反正傭金比例若更

離譜，沒協商餘地」；被告除已讀上開訊息，對於證人陳上

月表示終止授權亦有所回應，且直至兩人對話結束，未見證

人陳上月有明確重新授權之意，另強調「沒有誠信關係下自

然可以終止」，此有對話紀錄截圖1份可參(偵卷第212頁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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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頁)，已足認被告業於110年2月8日就已經知悉證人陳

上月當日已明確終止兩人間關於對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之

委任關係。復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

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與證人陳上月簽立之

委託書亦未有不得任意終止的特別約定，故證人陳上月自得

單方面口頭終止其與被告間之委任契約，是被告自該時點起

即不可再居於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地位，向告訴人吳峪頡要

求其返還積欠證人陳上月之欠款。然被告於110年2月8日後

仍佯裝為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身分，指示告訴人吳峪頡匯款

到被告之帳戶並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對告訴人吳峪

頡施以詐術；依告訴人吳峪頡提出與被告間之簡訊截圖(警

卷第75頁至第79頁)，可見被告於110年5月間多次要求告訴

人吳峪頡出面處理債務，後續並傳送委託書予告訴人(警卷

第76頁)，堪認被告於證人陳上月終止授權後仍以證人陳上

月之受託人地位要求告訴人吳峪頡清償債務，另據告訴人吳

峪頡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告訴人吳峪頡

於110年10月25日傳送和解書草稿給被告，並詢問被告是否

由被告在和解書之甲方欄位簽名，被告回以「當然」、「他

受權我」，告訴人吳峪頡則於111年11月至12月間，多次要

求被告提出委託書以完成和解書的程序，並告知被告已委託

律師進行相關程序，之後發現雖已簽訂和解書，然證人陳上

月卻仍持續對告訴人吳峪頡土地聲請強制執行，故質問被告

實情為何，被告仍堅持告訴人吳峪頡應持續返還款項，此有

對話紀錄、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通知、民事執行處函

各1份可證(易字卷第127頁至第169頁；偵卷第191頁至第193

頁、第199頁至第208頁)，告訴人吳峪頡遂於111年12月間傳

送簡訊要求證人陳上月依和解書約定撤銷執行命令及返還本

票，甚且於111年12月16日寄送存證信函予證人陳上月要求

證人陳上月正式答覆是否有委託被告與其和解，證人陳上月

於111年12月21日再以存證信函回覆告訴人吳峪頡其已解除

與被告間之委任關係且未曾授予和解之特別授權等情，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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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簡訊截圖1份及存證信函2份可佐(警卷第95頁至第109

頁、第111頁至第115頁)，足見告訴人吳峪頡確實因被告曾

提出證人陳上月所簽立委託書而相信被告係有權代理證人陳

上月處理其與證人陳上月間之債務事宜，而陷於錯誤持續匯

款，且直到收受證人陳上月於111年12月21日寄出之存證信

函始確信證人陳上月未授權被告代為和解並已終止委任關

係，此有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紀錄1份可參(易字卷第173、1

75頁)。再者，被告於收受款項後也未將款項轉交給證人陳

上月，此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在卷(警卷第6頁)，足認被

告收受告訴人吳峪頡交付的款項並非基於為證人陳上月處理

債務的意思而為之，益見被告知悉自己已無受證人陳上月委

任之權限。另本案和解書(簽立日期記載110年10月27日)內

容記載略以：「受託人盧柏豪受委託者陳上月(簡稱甲方)針

對吳峪頡(簡稱乙方)所提之台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司票

字第1040號民事裁定本票案與106年度司執字第18045號強制

執行案經雙方協商和解內容如下：1.票面金額375萬元甲乙

雙方同意以新台幣158萬元和解(已匯款10萬元於委託人指定

帳戶，且有匯款紀錄)...2.乙方需自110年11月起每月15號

歸還甲方1萬元...立書人：甲方：陳上月　代（以圓圈圈住

代字）　甲方委託人：盧柏豪 身分證字號：...乙方：吳峪

頡 身分證字號：...」，此有和解書2紙可憑(警卷第127

頁；偵卷第91頁)，被告並坦認甲方欄位之陳上月簽名以及

旁邊的代字乃其自行簽署等語，是被告明知證人陳上月於11

0年2月8日已終止委任關係，仍於委任關係終止後佯裝為受

託人並獲得代理權簽立和解書之假象，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

義，在和解書上簽立「陳上月」署名並持以向告訴人吳峪頡

行使，使其陷於錯誤持續匯款到被告指定之帳戶。綜上可

知，被告乃基於詐欺取財之意思，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對告訴

人吳峪頡施用詐術，並成功使告訴人吳峪頡交付24萬元，且

明知無獲證人陳上月授予代理權仍基於代理人身分簽立和解

書再持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被告行為亦構成行使偽造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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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犯行等情，已堪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不可採，本件事證明

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偽造私文書，以無權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

作為要件，如果行為時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製

作者，固與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不同，而不成立偽造私文書

罪。但若無代理權竟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之

私文書，因其所製作者為本人名義之私文書，使該被偽冒之

本人在形式上成為虛偽私文書之製作人，對於該被偽冒本人

之權益暨私文書公共信用所造成之危害，與直接冒用本人名

義偽造私文書無異，自應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未獲

證人陳上月授予代理權，假冒證人陳上月之名義，於和解書

上偽簽「陳上月」署名，縱其同時在一旁註明「代」字，然

依上開說明，被告此部分行為仍應論以偽造私文書罪。是核

被告所為，係犯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私文書之

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

罪。另被告偽造「陳上月」署名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

段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

亦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先後於證人陳

上月終止委託後持續向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以致告訴人

吳峪頡多次匯款到被告帳戶，其詐欺犯行係基於單一犯罪決

意，在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

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隔，在刑法

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前述詐欺取財

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兩者雖於行為時間上略有差距，

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被告行使偽

造私文書係為取信告訴人吳峪頡以使告訴人吳峪頡繼續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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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應認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述數罪名，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論

處。

　㈡公訴意旨固未於起訴法條記載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

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起訴書已於犯罪事實記載被告

有偽以證人陳上月受託人身分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署和解書，

應認被告此部分行為業經起訴，且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與前經本院論科之詐欺取財罪間具有想像競合關係業如前

述，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予以一併審理，並於審理時

補充告知上開罪名，已無礙於被告行使防禦權。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已為證人陳上月終

止委任關係，卻仍佯裝為證人陳上月受託人持續向告訴人吳

峪頡催討債務，造成告訴人吳峪頡的財產損失，期間為求取

信於告訴人吳峪頡，更偽造和解書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

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吳峪頡及證人陳上月，被告所為，實

有不該。並衡以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吳峪

頡或證人陳上月達成和解或調解之犯後態度，被告之行為乃

侵害複數被害人、並構成數罪名之犯罪情節，以及告訴人吳

峪頡所交付之款項總額為24萬元等情，末衡被告之前科素

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再考量被

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兼衡被告自述之學歷、經濟及

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詳如易字卷第264頁），量處如主文

所示之刑。

四、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

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絕對義務沒收，凡偽造之印章、印

文或署押，除已證明滅失者外，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或有

無搜獲扣案，均應依法宣告沒收。又按偽造之文書，既已交

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該偽造文書上偽

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

8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得再就該文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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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被告偽造之和

解書2份其中1份正本業經被告於偵查中提出附卷(偵卷第91

頁，附表一編號1)，為被告所有因犯罪所生之物，應依刑法

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另1紙和解書雖經被告交付與

告訴人吳峪頡收執，已非被告所有，此有和解書影本1紙可

考(警卷第127頁)，惟其上之「陳上月」之署名1枚，依刑法

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仍應沒收之，爰依前揭

規定宣告沒收之(附表一編號2)。

　㈡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取之24萬元，為其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

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受證人陳上月委託處理告訴人吳峪頡

積欠其之債務，與告訴人吳峪頡取得聯繫後，竟基於恐嚇危

害安全之犯意，接續於109年11月17日2時許至110年5月28日

15時29分許，以門號0000000000手機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

訊文字訊息予告訴人吳峪頡，致告訴人吳峪頡觀看後心生不

安與恐懼，足生危害於其生命、財產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

所為，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檢察官就被

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

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

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

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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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

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因而為無罪之

判決，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2

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

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

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

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

判例意旨參照）；再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

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

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

813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不得專以被害人之個人感受為

斷。準此，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成立，行為人須基於使人

生畏怖心為目的，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且致被害人之

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被告之言語及舉止是否屬於惡害通

知，尚須審酌其為該舉止之前因、背景，主客觀全盤情形為

斷，不得僅由被害人採取片段，暨僅憑被害人主觀認定是否

心生畏怖，遽以認定構成恐嚇罪。另如行為人主觀上並無惡

害通知之犯意，或被害人並未因此心生畏懼，則尚與本罪之

構成要件有間，自無從以恐嚇危害安全罪責相繩。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此部分犯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吳峪頡之指

述、被告與告訴人吳峪頡間簡訊文字訊息內容及通訊軟體LI

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照片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恐

嚇犯嫌，辯稱：訊息是我傳的，我沒有恐嚇被害人的意思，

我去吳峪頡表弟家，只是請他表弟打電話請他出面處理一下

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文字訊

息予告訴人吳峪頡乙情，有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

紀錄1份可參(警卷第133頁至第137頁)，且為被告所坦認在

案，是此部分事實首堪採認。

　㈡證人即告訴人吳峪頡固於警詢時稱遭到被告以簡訊恐嚇，並

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傳給我的簡訊內容說要去抓我讓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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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好好工作，他也到我現在的住家，我會害怕，被告有跑

來我家，主要就是被告說要抓我讓我害怕。被告抓我要對我

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附表二編號2的內容被告的意思我

不清楚，他的意思就是我不在家沒有關係，他還是會一直到

我家裏面去，我老婆說被告只有來過一次，被告去找我老婆

也沒做什麼事情，是為了要叫我出面解決。總體來說被告的

訊息讓我看起來就是會一直來找我麻煩，這樣我會害怕。附

表二編號3的內容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我就是會害

怕。被告就是找我其他的親友去找到我，但目前被告對於我

的親友沒有作出不法或恐嚇的行為等語(易字卷第249頁至第

251頁)，然依告訴人吳峪頡於本院之證詞可知，告訴人吳峪

頡雖認被告如附表二所示訊息表達出要找其麻煩之意，然對

於被告該等訊息是欲加何不法惡害亦證稱不知道，且證述被

告未對其親友做出不法行為，而係欲透過其親友找到其本

人，且綜觀附表二所示訊息內容，僅見被告一再要求告訴人

吳峪頡要出面處理債務，如不能尋獲將去找其親友，除此之

外未見被告具體表示將危害告訴人吳峪頡或其親友之生命、

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意，難認係屬惡害通知，揆諸前

揭說明，自不能論以恐嚇罪。

　㈢從而，公訴意旨以被告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訊內容涉犯恐

嚇罪嫌等語，然附表二所示之語句未見有何加害於告訴人吳

峪頡或其親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惡害通知，

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以刑法第305條相繩。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被告有恐嚇之主觀犯意及恐嚇之

客觀行為，本案舉證尚有不足，自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

定，依首開說明，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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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明慧

　　　　　　　　　　　　　　　　　　法　官　黃則瑜

　　　　　　　　　　　　　　　　　　法　官　蔡培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佳迪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附表二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和解書 1份 正本，偵卷第91頁

2 和解書上偽造之「陳上月」署名 1枚 影本於警卷第127頁

編號 傳送訊息時間 訊息內容

1 109年11月17日

2時21分

會一直有人過去的

姓吳的我搬樓梯讓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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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一下

抓不到你嗎????

口去

2 109年11月17日

5時2分

是男人你就正面一點

陳上月帳已經我們公司接

手

你躲沒關係

洛陽街今天以過去

三樓麻

等你回電

不回下次一定更熱鬧

你可以問問你老婆有沒有

人過去!!!

會有人跟著的 

哈哈

躲麻

給你機會你不領情!!!

3 109年11月23日

3時34分

三天時間等你回電

欠錢可談

人說禍不及家人

但你躲著

我們第一個就去你老婆上

班處跟他談，不用跟我說

什麼離不離婚的事!!!!我

們就找他，要難看就讓他

難看下去了

你姐姐那我們一定過去拜

訪

你再躲麻!!!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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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躲麻，就讓他們雞犬

不寧

洛陽街是跟蘇小姐承租的

嗎???

姓吳的你給我等著，3天給

你 想 ， 出 來 談 ， 都 可

談!!!!

4 109年12月14日

9時23分

沒關係

要鬧大，你看會不會

5 110年5月7日

3時51分

有困難都可以談

但用躲著就沒意思了

一定找的到你

就不談了

開始要處理這件了

6 110年5月11日

3時49分

美森街74號

在那嗎，有困難可談

老躲不好吧

我等你電話0000000000

要找你很容易，還是再跑

一趟洛陽街17號3樓

7 110年5月28日

12時46分

我一直說的

樓梯搬過來了，如要搞到

難看，很快會碰面，你信

不信

我現在要跟你私了

你要躲

真的找的到你，信不信因

我以跟你通過電話了

等你，自己考慮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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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1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柏豪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2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盧柏豪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台幣貳拾肆萬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盧柏豪於民國109年11月間受陳上月委託處理吳峪頡積欠陳上月新臺幣(下同)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吳峪頡還款40％作為盧柏豪之報酬，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盧柏豪，盧柏豪並接受委託。然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盧柏豪對話過程中，已告知盧柏豪終止處理吳峪頡積欠債務之授權，詎盧柏豪明知其已無權代表陳上月向吳峪頡協商及催討吳峪頡積欠陳上月之上開債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向吳峪頡隱匿實情，持續催討債務，致吳峪頡陷於錯誤，誤以為盧柏豪仍可代表陳上月與其協商債務，遂依盧柏豪指示，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元至盧柏豪指定之帳戶，期間盧柏豪並偽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於立書人甲方欄位偽簽「陳上月」之署名並於一旁註明「代」之字樣，用以表示陳上月本人同意以15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吳峪頡達成和解及委由盧柏豪出面與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而偽造和解書共2份，盧柏豪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交付予吳峪頡而行使之以取信吳峪頡，足生損害於陳上月、吳峪頡。嗣因吳峪頡所有土地遭陳上月聲請強制執行拍賣，且於收受陳上月111年12月21日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始確信陳上月並無委託盧柏豪處理商談債務和解，始悉受騙。
二、案經吳峪頡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證據，其中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業據被告盧柏豪(下稱被告)及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字卷第53頁），本院審酌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係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俱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和解書書寫「陳上月」並將和解書交付告訴人吳峪頡以行使，並有收受告訴人吳峪頡匯款之24萬元等情，惟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辯稱：我有獲得證人陳上月的授權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9年11月間，受證人陳上月委託催討告訴人吳峪頡積欠其之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告訴人吳峪頡還款40％作為被告之報酬，證人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被告，被告並接受委託。告訴人吳峪頡因受被告持續催討債務，遂依被告指示，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帳戶，期間被告並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在和解書(共2份)立書人甲方欄位自行書寫「陳上月」之署名並於一旁註明「代」之字樣，用以表示證人陳上月本人同意以15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告訴人吳峪頡達成和解及委由被告出面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交付予告訴人吳峪頡而行使之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峪頡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警卷第9頁至第16頁；偵卷第53頁至第57頁；易字卷第244、245頁、第247頁至第248頁）、證人陳上月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偵卷第53頁至第57頁；易字卷第238、239、242、244頁)相符，並有證人陳上月委託被告之委託書(警卷第29、125頁)、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10年6月1日至112年1月1日交易明細(警卷第39頁至第61頁)、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紀錄(警卷第75頁至第79頁)、存摺明細(警卷第81頁至第93頁)、和解書(警卷第127頁；偵卷第91頁)、被告所提出其與告訴人吳峪頡間之對話紀錄(易字卷第73頁至第197頁)等件各1份可佐，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今天我找一間可坐下的公開區間，希望你信守承諾不要亂抬佣金比例，說好10%轉20%又35%簡直獅子大開口，你不知道我貸款嗎?」、「我房子賣掉減少債務，吳峪頡和陳裕萱錢你沒給我半毛還不告訴我你們本票已經押保證人。請問：你吃單親媽媽的血汗啊」、「傭金比例你提太離譜，本票不歸還我一定請律師終止授權，這個沒疑義」、「況且你已經同意結束在先」、「包含吳峪頡的授權一併終止 沒做到半點事，不討了」、「反正傭金比例若更離譜，沒協商餘地」；被告除已讀上開訊息，對於證人陳上月表示終止授權亦有所回應，且直至兩人對話結束，未見證人陳上月有明確重新授權之意，另強調「沒有誠信關係下自然可以終止」，此有對話紀錄截圖1份可參(偵卷第212頁至第215頁)，已足認被告業於110年2月8日就已經知悉證人陳上月當日已明確終止兩人間關於對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之委任關係。復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與證人陳上月簽立之委託書亦未有不得任意終止的特別約定，故證人陳上月自得單方面口頭終止其與被告間之委任契約，是被告自該時點起即不可再居於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地位，向告訴人吳峪頡要求其返還積欠證人陳上月之欠款。然被告於110年2月8日後仍佯裝為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身分，指示告訴人吳峪頡匯款到被告之帳戶並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對告訴人吳峪頡施以詐術；依告訴人吳峪頡提出與被告間之簡訊截圖(警卷第75頁至第79頁)，可見被告於110年5月間多次要求告訴人吳峪頡出面處理債務，後續並傳送委託書予告訴人(警卷第76頁)，堪認被告於證人陳上月終止授權後仍以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地位要求告訴人吳峪頡清償債務，另據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告訴人吳峪頡於110年10月25日傳送和解書草稿給被告，並詢問被告是否由被告在和解書之甲方欄位簽名，被告回以「當然」、「他受權我」，告訴人吳峪頡則於111年11月至12月間，多次要求被告提出委託書以完成和解書的程序，並告知被告已委託律師進行相關程序，之後發現雖已簽訂和解書，然證人陳上月卻仍持續對告訴人吳峪頡土地聲請強制執行，故質問被告實情為何，被告仍堅持告訴人吳峪頡應持續返還款項，此有對話紀錄、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通知、民事執行處函各1份可證(易字卷第127頁至第169頁；偵卷第191頁至第193頁、第199頁至第208頁)，告訴人吳峪頡遂於111年12月間傳送簡訊要求證人陳上月依和解書約定撤銷執行命令及返還本票，甚且於111年12月16日寄送存證信函予證人陳上月要求證人陳上月正式答覆是否有委託被告與其和解，證人陳上月於111年12月21日再以存證信函回覆告訴人吳峪頡其已解除與被告間之委任關係且未曾授予和解之特別授權等情，亦有上述簡訊截圖1份及存證信函2份可佐(警卷第95頁至第109頁、第111頁至第115頁)，足見告訴人吳峪頡確實因被告曾提出證人陳上月所簽立委託書而相信被告係有權代理證人陳上月處理其與證人陳上月間之債務事宜，而陷於錯誤持續匯款，且直到收受證人陳上月於111年12月21日寄出之存證信函始確信證人陳上月未授權被告代為和解並已終止委任關係，此有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紀錄1份可參(易字卷第173、175頁)。再者，被告於收受款項後也未將款項轉交給證人陳上月，此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在卷(警卷第6頁)，足認被告收受告訴人吳峪頡交付的款項並非基於為證人陳上月處理債務的意思而為之，益見被告知悉自己已無受證人陳上月委任之權限。另本案和解書(簽立日期記載110年10月27日)內容記載略以：「受託人盧柏豪受委託者陳上月(簡稱甲方)針對吳峪頡(簡稱乙方)所提之台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司票字第1040號民事裁定本票案與106年度司執字第18045號強制執行案經雙方協商和解內容如下：1.票面金額375萬元甲乙雙方同意以新台幣158萬元和解(已匯款10萬元於委託人指定帳戶，且有匯款紀錄)...2.乙方需自110年11月起每月15號歸還甲方1萬元...立書人：甲方：陳上月　代（以圓圈圈住代字）　甲方委託人：盧柏豪 身分證字號：...乙方：吳峪頡 身分證字號：...」，此有和解書2紙可憑(警卷第127頁；偵卷第91頁)，被告並坦認甲方欄位之陳上月簽名以及旁邊的代字乃其自行簽署等語，是被告明知證人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已終止委任關係，仍於委任關係終止後佯裝為受託人並獲得代理權簽立和解書之假象，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在和解書上簽立「陳上月」署名並持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使其陷於錯誤持續匯款到被告指定之帳戶。綜上可知，被告乃基於詐欺取財之意思，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對告訴人吳峪頡施用詐術，並成功使告訴人吳峪頡交付24萬元，且明知無獲證人陳上月授予代理權仍基於代理人身分簽立和解書再持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被告行為亦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等情，已堪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不可採，本件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偽造私文書，以無權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為要件，如果行為時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製作者，固與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不同，而不成立偽造私文書罪。但若無代理權竟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之私文書，因其所製作者為本人名義之私文書，使該被偽冒之本人在形式上成為虛偽私文書之製作人，對於該被偽冒本人之權益暨私文書公共信用所造成之危害，與直接冒用本人名義偽造私文書無異，自應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未獲證人陳上月授予代理權，假冒證人陳上月之名義，於和解書上偽簽「陳上月」署名，縱其同時在一旁註明「代」字，然依上開說明，被告此部分行為仍應論以偽造私文書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另被告偽造「陳上月」署名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亦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先後於證人陳上月終止委託後持續向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以致告訴人吳峪頡多次匯款到被告帳戶，其詐欺犯行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在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前述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兩者雖於行為時間上略有差距，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係為取信告訴人吳峪頡以使告訴人吳峪頡繼續匯款，應認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述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論處。
　㈡公訴意旨固未於起訴法條記載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起訴書已於犯罪事實記載被告有偽以證人陳上月受託人身分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署和解書，應認被告此部分行為業經起訴，且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與前經本院論科之詐欺取財罪間具有想像競合關係業如前述，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予以一併審理，並於審理時補充告知上開罪名，已無礙於被告行使防禦權。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已為證人陳上月終止委任關係，卻仍佯裝為證人陳上月受託人持續向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造成告訴人吳峪頡的財產損失，期間為求取信於告訴人吳峪頡，更偽造和解書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吳峪頡及證人陳上月，被告所為，實有不該。並衡以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吳峪頡或證人陳上月達成和解或調解之犯後態度，被告之行為乃侵害複數被害人、並構成數罪名之犯罪情節，以及告訴人吳峪頡所交付之款項總額為24萬元等情，末衡被告之前科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再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兼衡被告自述之學歷、經濟及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詳如易字卷第264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絕對義務沒收，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除已證明滅失者外，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或有無搜獲扣案，均應依法宣告沒收。又按偽造之文書，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該偽造文書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得再就該文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被告偽造之和解書2份其中1份正本業經被告於偵查中提出附卷(偵卷第91頁，附表一編號1)，為被告所有因犯罪所生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另1紙和解書雖經被告交付與告訴人吳峪頡收執，已非被告所有，此有和解書影本1紙可考(警卷第127頁)，惟其上之「陳上月」之署名1枚，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仍應沒收之，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之(附表一編號2)。
　㈡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取之24萬元，為其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受證人陳上月委託處理告訴人吳峪頡積欠其之債務，與告訴人吳峪頡取得聯繫後，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接續於109年11月17日2時許至110年5月28日15時29分許，以門號0000000000手機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訊文字訊息予告訴人吳峪頡，致告訴人吳峪頡觀看後心生不安與恐懼，足生危害於其生命、財產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所為，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2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813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不得專以被害人之個人感受為斷。準此，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成立，行為人須基於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且致被害人之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被告之言語及舉止是否屬於惡害通知，尚須審酌其為該舉止之前因、背景，主客觀全盤情形為斷，不得僅由被害人採取片段，暨僅憑被害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怖，遽以認定構成恐嚇罪。另如行為人主觀上並無惡害通知之犯意，或被害人並未因此心生畏懼，則尚與本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無從以恐嚇危害安全罪責相繩。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此部分犯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吳峪頡之指述、被告與告訴人吳峪頡間簡訊文字訊息內容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照片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恐嚇犯嫌，辯稱：訊息是我傳的，我沒有恐嚇被害人的意思，我去吳峪頡表弟家，只是請他表弟打電話請他出面處理一下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吳峪頡乙情，有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紀錄1份可參(警卷第133頁至第137頁)，且為被告所坦認在案，是此部分事實首堪採認。
　㈡證人即告訴人吳峪頡固於警詢時稱遭到被告以簡訊恐嚇，並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傳給我的簡訊內容說要去抓我讓我沒辦法好好工作，他也到我現在的住家，我會害怕，被告有跑來我家，主要就是被告說要抓我讓我害怕。被告抓我要對我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附表二編號2的內容被告的意思我不清楚，他的意思就是我不在家沒有關係，他還是會一直到我家裏面去，我老婆說被告只有來過一次，被告去找我老婆也沒做什麼事情，是為了要叫我出面解決。總體來說被告的訊息讓我看起來就是會一直來找我麻煩，這樣我會害怕。附表二編號3的內容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我就是會害怕。被告就是找我其他的親友去找到我，但目前被告對於我的親友沒有作出不法或恐嚇的行為等語(易字卷第249頁至第251頁)，然依告訴人吳峪頡於本院之證詞可知，告訴人吳峪頡雖認被告如附表二所示訊息表達出要找其麻煩之意，然對於被告該等訊息是欲加何不法惡害亦證稱不知道，且證述被告未對其親友做出不法行為，而係欲透過其親友找到其本人，且綜觀附表二所示訊息內容，僅見被告一再要求告訴人吳峪頡要出面處理債務，如不能尋獲將去找其親友，除此之外未見被告具體表示將危害告訴人吳峪頡或其親友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意，難認係屬惡害通知，揆諸前揭說明，自不能論以恐嚇罪。
　㈢從而，公訴意旨以被告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訊內容涉犯恐嚇罪嫌等語，然附表二所示之語句未見有何加害於告訴人吳峪頡或其親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惡害通知，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以刑法第305條相繩。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被告有恐嚇之主觀犯意及恐嚇之客觀行為，本案舉證尚有不足，自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依首開說明，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明慧
　　　　　　　　　　　　　　　　　　法　官　黃則瑜
　　　　　　　　　　　　　　　　　　法　官　蔡培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佳迪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和解書

		1份

		正本，偵卷第91頁



		2

		和解書上偽造之「陳上月」署名

		1枚

		影本於警卷第127頁







附表二
		編號

		傳送訊息時間

		訊息內容



		1

		109年11月17日
2時21分

		會一直有人過去的
姓吳的我搬樓梯讓你下
你想一下
抓不到你嗎????
口去



		2

		109年11月17日
5時2分

		是男人你就正面一點
陳上月帳已經我們公司接手
你躲沒關係
洛陽街今天以過去
三樓麻
等你回電
不回下次一定更熱鬧
你可以問問你老婆有沒有人過去!!!
會有人跟著的 
哈哈
躲麻
給你機會你不領情!!!



		3

		109年11月23日
3時34分

		三天時間等你回電
欠錢可談
人說禍不及家人
但你躲著
我們第一個就去你老婆上班處跟他談，不用跟我說什麼離不離婚的事!!!!我們就找他，要難看就讓他難看下去了
你姐姐那我們一定過去拜訪
你再躲麻!!!
你再躲麻，就讓他們雞犬不寧
洛陽街是跟蘇小姐承租的嗎???
姓吳的你給我等著，3天給你想，出來談，都可談!!!!



		4

		109年12月14日
9時23分

		沒關係
要鬧大，你看會不會



		5

		110年5月7日
3時51分

		有困難都可以談
但用躲著就沒意思了
一定找的到你
就不談了
開始要處理這件了



		6

		110年5月11日
3時49分

		美森街74號
在那嗎，有困難可談
老躲不好吧
我等你電話0000000000
要找你很容易，還是再跑一趟洛陽街17號3樓



		7

		110年5月28日
12時46分

		我一直說的
樓梯搬過來了，如要搞到難看，很快會碰面，你信不信
我現在要跟你私了
你要躲
真的找的到你，信不信因我以跟你通過電話了
等你，自己考慮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1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柏豪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2
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盧柏豪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如附表一所示之
物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台幣貳拾肆萬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
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盧柏豪於民國109年11月間受陳上月委託處理吳峪頡積欠陳
    上月新臺幣(下同)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吳峪頡還款40％
    作為盧柏豪之報酬，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盧柏豪，盧柏豪並
    接受委託。然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盧
    柏豪對話過程中，已告知盧柏豪終止處理吳峪頡積欠債務之
    授權，詎盧柏豪明知其已無權代表陳上月向吳峪頡協商及催
    討吳峪頡積欠陳上月之上開債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
    ，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向吳峪頡隱匿實
    情，持續催討債務，致吳峪頡陷於錯誤，誤以為盧柏豪仍可
    代表陳上月與其協商債務，遂依盧柏豪指示，自110年6月1
    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元至盧柏豪指定
    之帳戶，期間盧柏豪並偽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於立書人甲
    方欄位偽簽「陳上月」之署名並於一旁註明「代」之字樣，
    用以表示陳上月本人同意以15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吳峪頡達
    成和解及委由盧柏豪出面與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而偽造和
    解書共2份，盧柏豪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交付予吳峪頡而行使
    之以取信吳峪頡，足生損害於陳上月、吳峪頡。嗣因吳峪頡
    所有土地遭陳上月聲請強制執行拍賣，且於收受陳上月111
    年12月21日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始確信陳上月並無委託盧
    柏豪處理商談債務和解，始悉受騙。
二、案經吳峪頡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
    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
    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
    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
    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
    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證據，其中各
    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業據被
    告盧柏豪(下稱被告)及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字卷第53
    頁），本院審酌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
    無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
    作為證據係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
    認俱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和解書書寫「陳上月」並將和解書
    交付告訴人吳峪頡以行使，並有收受告訴人吳峪頡匯款之24
    萬元等情，惟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
    辯稱：我有獲得證人陳上月的授權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9年11月間，受證人陳上月委託催討告訴人吳峪頡積
    欠其之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告訴人吳峪頡還款40％作為
    被告之報酬，證人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被告，被告並接受委
    託。告訴人吳峪頡因受被告持續催討債務，遂依被告指示，
    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元至
    被告指定之帳戶，期間被告並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在和解
    書(共2份)立書人甲方欄位自行書寫「陳上月」之署名並於
    一旁註明「代」之字樣，用以表示證人陳上月本人同意以15
    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告訴人吳峪頡達成和解及委由被告出面
    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交付
    予告訴人吳峪頡而行使之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峪頡於
    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警卷第9頁至第16頁；偵
    卷第53頁至第57頁；易字卷第244、245頁、第247頁至第248
    頁）、證人陳上月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偵卷第53頁
    至第57頁；易字卷第238、239、242、244頁)相符，並有證
    人陳上月委託被告之委託書(警卷第29、125頁)、被告中華
    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
    戶110年6月1日至112年1月1日交易明細(警卷第39頁至第61
    頁)、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紀錄(警卷第75頁至第
    79頁)、存摺明細(警卷第81頁至第93頁)、和解書(警卷第12
    7頁；偵卷第91頁)、被告所提出其與告訴人吳峪頡間之對話
    紀錄(易字卷第73頁至第197頁)等件各1份可佐，且為被告所
    不否認，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以通訊
    軟體Line傳送訊息「今天我找一間可坐下的公開區間，希望
    你信守承諾不要亂抬佣金比例，說好10%轉20%又35%簡直獅
    子大開口，你不知道我貸款嗎?」、「我房子賣掉減少債務
    ，吳峪頡和陳裕萱錢你沒給我半毛還不告訴我你們本票已經
    押保證人。請問：你吃單親媽媽的血汗啊」、「傭金比例你
    提太離譜，本票不歸還我一定請律師終止授權，這個沒疑義
    」、「況且你已經同意結束在先」、「包含吳峪頡的授權一
    併終止 沒做到半點事，不討了」、「反正傭金比例若更離
    譜，沒協商餘地」；被告除已讀上開訊息，對於證人陳上月
    表示終止授權亦有所回應，且直至兩人對話結束，未見證人
    陳上月有明確重新授權之意，另強調「沒有誠信關係下自然
    可以終止」，此有對話紀錄截圖1份可參(偵卷第212頁至第2
    15頁)，已足認被告業於110年2月8日就已經知悉證人陳上月
    當日已明確終止兩人間關於對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之委任
    關係。復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
    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與證人陳上月簽立之委託
    書亦未有不得任意終止的特別約定，故證人陳上月自得單方
    面口頭終止其與被告間之委任契約，是被告自該時點起即不
    可再居於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地位，向告訴人吳峪頡要求其
    返還積欠證人陳上月之欠款。然被告於110年2月8日後仍佯
    裝為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身分，指示告訴人吳峪頡匯款到被
    告之帳戶並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對告訴人吳峪頡施
    以詐術；依告訴人吳峪頡提出與被告間之簡訊截圖(警卷第7
    5頁至第79頁)，可見被告於110年5月間多次要求告訴人吳峪
    頡出面處理債務，後續並傳送委託書予告訴人(警卷第76頁)
    ，堪認被告於證人陳上月終止授權後仍以證人陳上月之受託
    人地位要求告訴人吳峪頡清償債務，另據告訴人吳峪頡與被
    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告訴人吳峪頡於110年1
    0月25日傳送和解書草稿給被告，並詢問被告是否由被告在
    和解書之甲方欄位簽名，被告回以「當然」、「他受權我」
    ，告訴人吳峪頡則於111年11月至12月間，多次要求被告提
    出委託書以完成和解書的程序，並告知被告已委託律師進行
    相關程序，之後發現雖已簽訂和解書，然證人陳上月卻仍持
    續對告訴人吳峪頡土地聲請強制執行，故質問被告實情為何
    ，被告仍堅持告訴人吳峪頡應持續返還款項，此有對話紀錄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通知、民事執行處函各1份可
    證(易字卷第127頁至第169頁；偵卷第191頁至第193頁、第1
    99頁至第208頁)，告訴人吳峪頡遂於111年12月間傳送簡訊
    要求證人陳上月依和解書約定撤銷執行命令及返還本票，甚
    且於111年12月16日寄送存證信函予證人陳上月要求證人陳
    上月正式答覆是否有委託被告與其和解，證人陳上月於111
    年12月21日再以存證信函回覆告訴人吳峪頡其已解除與被告
    間之委任關係且未曾授予和解之特別授權等情，亦有上述簡
    訊截圖1份及存證信函2份可佐(警卷第95頁至第109頁、第11
    1頁至第115頁)，足見告訴人吳峪頡確實因被告曾提出證人
    陳上月所簽立委託書而相信被告係有權代理證人陳上月處理
    其與證人陳上月間之債務事宜，而陷於錯誤持續匯款，且直
    到收受證人陳上月於111年12月21日寄出之存證信函始確信
    證人陳上月未授權被告代為和解並已終止委任關係，此有被
    告與告訴人間對話紀錄1份可參(易字卷第173、175頁)。再
    者，被告於收受款項後也未將款項轉交給證人陳上月，此業
    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在卷(警卷第6頁)，足認被告收受告訴
    人吳峪頡交付的款項並非基於為證人陳上月處理債務的意思
    而為之，益見被告知悉自己已無受證人陳上月委任之權限。
    另本案和解書(簽立日期記載110年10月27日)內容記載略以
    ：「受託人盧柏豪受委託者陳上月(簡稱甲方)針對吳峪頡(
    簡稱乙方)所提之台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司票字第1040號
    民事裁定本票案與106年度司執字第18045號強制執行案經雙
    方協商和解內容如下：1.票面金額375萬元甲乙雙方同意以
    新台幣158萬元和解(已匯款10萬元於委託人指定帳戶，且有
    匯款紀錄)...2.乙方需自110年11月起每月15號歸還甲方1萬
    元...立書人：甲方：陳上月　代（以圓圈圈住代字）　甲
    方委託人：盧柏豪 身分證字號：...乙方：吳峪頡 身分證
    字號：...」，此有和解書2紙可憑(警卷第127頁；偵卷第91
    頁)，被告並坦認甲方欄位之陳上月簽名以及旁邊的代字乃
    其自行簽署等語，是被告明知證人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已
    終止委任關係，仍於委任關係終止後佯裝為受託人並獲得代
    理權簽立和解書之假象，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在和解書
    上簽立「陳上月」署名並持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使其陷
    於錯誤持續匯款到被告指定之帳戶。綜上可知，被告乃基於
    詐欺取財之意思，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對告訴人吳峪頡施用詐
    術，並成功使告訴人吳峪頡交付24萬元，且明知無獲證人陳
    上月授予代理權仍基於代理人身分簽立和解書再持以向告訴
    人吳峪頡行使，被告行為亦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等情，
    已堪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不可採，本件事證明確
    ，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偽造私文書，以無權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
    作為要件，如果行為時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製
    作者，固與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不同，而不成立偽造私文書
    罪。但若無代理權竟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之
    私文書，因其所製作者為本人名義之私文書，使該被偽冒之
    本人在形式上成為虛偽私文書之製作人，對於該被偽冒本人
    之權益暨私文書公共信用所造成之危害，與直接冒用本人名
    義偽造私文書無異，自應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95
    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未獲
    證人陳上月授予代理權，假冒證人陳上月之名義，於和解書
    上偽簽「陳上月」署名，縱其同時在一旁註明「代」字，然
    依上開說明，被告此部分行為仍應論以偽造私文書罪。是核
    被告所為，係犯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私文書之
    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
    罪。另被告偽造「陳上月」署名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
    段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
    亦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先後於證人陳
    上月終止委託後持續向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以致告訴人
    吳峪頡多次匯款到被告帳戶，其詐欺犯行係基於單一犯罪決
    意，在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
    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隔，在刑法
    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
    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前述詐欺取財
    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兩者雖於行為時間上略有差距，
    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被告行使偽
    造私文書係為取信告訴人吳峪頡以使告訴人吳峪頡繼續匯款
    ，應認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述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
    ，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論處。
　㈡公訴意旨固未於起訴法條記載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
    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起訴書已於犯罪事實記載被告
    有偽以證人陳上月受託人身分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署和解書，
    應認被告此部分行為業經起訴，且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
    罪與前經本院論科之詐欺取財罪間具有想像競合關係業如前
    述，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予以一併審理，並於審理時
    補充告知上開罪名，已無礙於被告行使防禦權。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已為證人陳上月終
    止委任關係，卻仍佯裝為證人陳上月受託人持續向告訴人吳
    峪頡催討債務，造成告訴人吳峪頡的財產損失，期間為求取
    信於告訴人吳峪頡，更偽造和解書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之
    ，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吳峪頡及證人陳上月，被告所為，實有
    不該。並衡以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吳峪頡
    或證人陳上月達成和解或調解之犯後態度，被告之行為乃侵
    害複數被害人、並構成數罪名之犯罪情節，以及告訴人吳峪
    頡所交付之款項總額為24萬元等情，末衡被告之前科素行，
    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再考量被告之
    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兼衡被告自述之學歷、經濟及家庭
    狀況等一切情狀（詳如易字卷第264頁），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四、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
    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絕對義務沒收，凡偽造之印章、印文
    或署押，除已證明滅失者外，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或有無
    搜獲扣案，均應依法宣告沒收。又按偽造之文書，既已交付
    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該偽造文書上偽造
    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
    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得再就該文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89
    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被告偽造之和
    解書2份其中1份正本業經被告於偵查中提出附卷(偵卷第91
    頁，附表一編號1)，為被告所有因犯罪所生之物，應依刑法
    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另1紙和解書雖經被告交付與
    告訴人吳峪頡收執，已非被告所有，此有和解書影本1紙可
    考(警卷第127頁)，惟其上之「陳上月」之署名1枚，依刑法
    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仍應沒收之，爰依前揭
    規定宣告沒收之(附表一編號2)。
　㈡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取之24萬元，為其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
    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
    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受證人陳上月委託處理告訴人吳峪頡
    積欠其之債務，與告訴人吳峪頡取得聯繫後，竟基於恐嚇危
    害安全之犯意，接續於109年11月17日2時許至110年5月28日
    15時29分許，以門號0000000000手機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
    訊文字訊息予告訴人吳峪頡，致告訴人吳峪頡觀看後心生不
    安與恐懼，足生危害於其生命、財產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
    所為，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
    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檢察官就被
    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
    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
    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
    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
    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
    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
    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
    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因而為無罪之
    判決，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2
    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
    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
    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
    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
    判例意旨參照）；再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
    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
    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
    813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不得專以被害人之個人感受為斷
    。準此，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成立，行為人須基於使人生
    畏怖心為目的，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且致被害人之心
    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被告之言語及舉止是否屬於惡害通知
    ，尚須審酌其為該舉止之前因、背景，主客觀全盤情形為斷
    ，不得僅由被害人採取片段，暨僅憑被害人主觀認定是否心
    生畏怖，遽以認定構成恐嚇罪。另如行為人主觀上並無惡害
    通知之犯意，或被害人並未因此心生畏懼，則尚與本罪之構
    成要件有間，自無從以恐嚇危害安全罪責相繩。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此部分犯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吳峪頡之指
    述、被告與告訴人吳峪頡間簡訊文字訊息內容及通訊軟體LI
    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照片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恐
    嚇犯嫌，辯稱：訊息是我傳的，我沒有恐嚇被害人的意思，
    我去吳峪頡表弟家，只是請他表弟打電話請他出面處理一下
    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文字訊
    息予告訴人吳峪頡乙情，有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
    紀錄1份可參(警卷第133頁至第137頁)，且為被告所坦認在
    案，是此部分事實首堪採認。
　㈡證人即告訴人吳峪頡固於警詢時稱遭到被告以簡訊恐嚇，並
    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傳給我的簡訊內容說要去抓我讓我沒
    辦法好好工作，他也到我現在的住家，我會害怕，被告有跑
    來我家，主要就是被告說要抓我讓我害怕。被告抓我要對我
    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附表二編號2的內容被告的意思我
    不清楚，他的意思就是我不在家沒有關係，他還是會一直到
    我家裏面去，我老婆說被告只有來過一次，被告去找我老婆
    也沒做什麼事情，是為了要叫我出面解決。總體來說被告的
    訊息讓我看起來就是會一直來找我麻煩，這樣我會害怕。附
    表二編號3的內容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我就是會害怕
    。被告就是找我其他的親友去找到我，但目前被告對於我的
    親友沒有作出不法或恐嚇的行為等語(易字卷第249頁至第25
    1頁)，然依告訴人吳峪頡於本院之證詞可知，告訴人吳峪頡
    雖認被告如附表二所示訊息表達出要找其麻煩之意，然對於
    被告該等訊息是欲加何不法惡害亦證稱不知道，且證述被告
    未對其親友做出不法行為，而係欲透過其親友找到其本人，
    且綜觀附表二所示訊息內容，僅見被告一再要求告訴人吳峪
    頡要出面處理債務，如不能尋獲將去找其親友，除此之外未
    見被告具體表示將危害告訴人吳峪頡或其親友之生命、身體
    、自由、名譽、財產之意，難認係屬惡害通知，揆諸前揭說
    明，自不能論以恐嚇罪。
　㈢從而，公訴意旨以被告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訊內容涉犯恐
    嚇罪嫌等語，然附表二所示之語句未見有何加害於告訴人吳
    峪頡或其親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惡害通知，
    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以刑法第305條相繩。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
    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被告有恐嚇之主觀犯意及恐嚇之
    客觀行為，本案舉證尚有不足，自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依首開說明，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明慧
　　　　　　　　　　　　　　　　　　法　官　黃則瑜
　　　　　　　　　　　　　　　　　　法　官　蔡培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
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佳迪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
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
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和解書 1份 正本，偵卷第91頁 2 和解書上偽造之「陳上月」署名 1枚 影本於警卷第127頁 
附表二
編號 傳送訊息時間 訊息內容 1 109年11月17日 2時21分 會一直有人過去的 姓吳的我搬樓梯讓你下 你想一下 抓不到你嗎???? 口去 2 109年11月17日 5時2分 是男人你就正面一點 陳上月帳已經我們公司接手 你躲沒關係 洛陽街今天以過去 三樓麻 等你回電 不回下次一定更熱鬧 你可以問問你老婆有沒有人過去!!! 會有人跟著的  哈哈 躲麻 給你機會你不領情!!! 3 109年11月23日 3時34分 三天時間等你回電 欠錢可談 人說禍不及家人 但你躲著 我們第一個就去你老婆上班處跟他談，不用跟我說什麼離不離婚的事!!!!我們就找他，要難看就讓他難看下去了 你姐姐那我們一定過去拜訪 你再躲麻!!! 你再躲麻，就讓他們雞犬不寧 洛陽街是跟蘇小姐承租的嗎??? 姓吳的你給我等著，3天給你想，出來談，都可談!!!! 4 109年12月14日 9時23分 沒關係 要鬧大，你看會不會 5 110年5月7日 3時51分 有困難都可以談 但用躲著就沒意思了 一定找的到你 就不談了 開始要處理這件了 6 110年5月11日 3時49分 美森街74號 在那嗎，有困難可談 老躲不好吧 我等你電話0000000000 要找你很容易，還是再跑一趟洛陽街17號3樓 7 110年5月28日 12時46分 我一直說的 樓梯搬過來了，如要搞到難看，很快會碰面，你信不信 我現在要跟你私了 你要躲 真的找的到你，信不信因我以跟你通過電話了 等你，自己考慮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1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柏豪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2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盧柏豪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台幣貳拾肆萬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盧柏豪於民國109年11月間受陳上月委託處理吳峪頡積欠陳上月新臺幣(下同)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吳峪頡還款40％作為盧柏豪之報酬，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盧柏豪，盧柏豪並接受委託。然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盧柏豪對話過程中，已告知盧柏豪終止處理吳峪頡積欠債務之授權，詎盧柏豪明知其已無權代表陳上月向吳峪頡協商及催討吳峪頡積欠陳上月之上開債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向吳峪頡隱匿實情，持續催討債務，致吳峪頡陷於錯誤，誤以為盧柏豪仍可代表陳上月與其協商債務，遂依盧柏豪指示，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元至盧柏豪指定之帳戶，期間盧柏豪並偽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於立書人甲方欄位偽簽「陳上月」之署名並於一旁註明「代」之字樣，用以表示陳上月本人同意以15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吳峪頡達成和解及委由盧柏豪出面與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而偽造和解書共2份，盧柏豪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交付予吳峪頡而行使之以取信吳峪頡，足生損害於陳上月、吳峪頡。嗣因吳峪頡所有土地遭陳上月聲請強制執行拍賣，且於收受陳上月111年12月21日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始確信陳上月並無委託盧柏豪處理商談債務和解，始悉受騙。
二、案經吳峪頡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證據，其中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業據被告盧柏豪(下稱被告)及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字卷第53頁），本院審酌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係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俱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和解書書寫「陳上月」並將和解書交付告訴人吳峪頡以行使，並有收受告訴人吳峪頡匯款之24萬元等情，惟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辯稱：我有獲得證人陳上月的授權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9年11月間，受證人陳上月委託催討告訴人吳峪頡積欠其之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告訴人吳峪頡還款40％作為被告之報酬，證人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被告，被告並接受委託。告訴人吳峪頡因受被告持續催討債務，遂依被告指示，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帳戶，期間被告並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在和解書(共2份)立書人甲方欄位自行書寫「陳上月」之署名並於一旁註明「代」之字樣，用以表示證人陳上月本人同意以15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告訴人吳峪頡達成和解及委由被告出面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交付予告訴人吳峪頡而行使之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峪頡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警卷第9頁至第16頁；偵卷第53頁至第57頁；易字卷第244、245頁、第247頁至第248頁）、證人陳上月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偵卷第53頁至第57頁；易字卷第238、239、242、244頁)相符，並有證人陳上月委託被告之委託書(警卷第29、125頁)、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10年6月1日至112年1月1日交易明細(警卷第39頁至第61頁)、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紀錄(警卷第75頁至第79頁)、存摺明細(警卷第81頁至第93頁)、和解書(警卷第127頁；偵卷第91頁)、被告所提出其與告訴人吳峪頡間之對話紀錄(易字卷第73頁至第197頁)等件各1份可佐，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今天我找一間可坐下的公開區間，希望你信守承諾不要亂抬佣金比例，說好10%轉20%又35%簡直獅子大開口，你不知道我貸款嗎?」、「我房子賣掉減少債務，吳峪頡和陳裕萱錢你沒給我半毛還不告訴我你們本票已經押保證人。請問：你吃單親媽媽的血汗啊」、「傭金比例你提太離譜，本票不歸還我一定請律師終止授權，這個沒疑義」、「況且你已經同意結束在先」、「包含吳峪頡的授權一併終止 沒做到半點事，不討了」、「反正傭金比例若更離譜，沒協商餘地」；被告除已讀上開訊息，對於證人陳上月表示終止授權亦有所回應，且直至兩人對話結束，未見證人陳上月有明確重新授權之意，另強調「沒有誠信關係下自然可以終止」，此有對話紀錄截圖1份可參(偵卷第212頁至第215頁)，已足認被告業於110年2月8日就已經知悉證人陳上月當日已明確終止兩人間關於對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之委任關係。復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與證人陳上月簽立之委託書亦未有不得任意終止的特別約定，故證人陳上月自得單方面口頭終止其與被告間之委任契約，是被告自該時點起即不可再居於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地位，向告訴人吳峪頡要求其返還積欠證人陳上月之欠款。然被告於110年2月8日後仍佯裝為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身分，指示告訴人吳峪頡匯款到被告之帳戶並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對告訴人吳峪頡施以詐術；依告訴人吳峪頡提出與被告間之簡訊截圖(警卷第75頁至第79頁)，可見被告於110年5月間多次要求告訴人吳峪頡出面處理債務，後續並傳送委託書予告訴人(警卷第76頁)，堪認被告於證人陳上月終止授權後仍以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地位要求告訴人吳峪頡清償債務，另據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告訴人吳峪頡於110年10月25日傳送和解書草稿給被告，並詢問被告是否由被告在和解書之甲方欄位簽名，被告回以「當然」、「他受權我」，告訴人吳峪頡則於111年11月至12月間，多次要求被告提出委託書以完成和解書的程序，並告知被告已委託律師進行相關程序，之後發現雖已簽訂和解書，然證人陳上月卻仍持續對告訴人吳峪頡土地聲請強制執行，故質問被告實情為何，被告仍堅持告訴人吳峪頡應持續返還款項，此有對話紀錄、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通知、民事執行處函各1份可證(易字卷第127頁至第169頁；偵卷第191頁至第193頁、第199頁至第208頁)，告訴人吳峪頡遂於111年12月間傳送簡訊要求證人陳上月依和解書約定撤銷執行命令及返還本票，甚且於111年12月16日寄送存證信函予證人陳上月要求證人陳上月正式答覆是否有委託被告與其和解，證人陳上月於111年12月21日再以存證信函回覆告訴人吳峪頡其已解除與被告間之委任關係且未曾授予和解之特別授權等情，亦有上述簡訊截圖1份及存證信函2份可佐(警卷第95頁至第109頁、第111頁至第115頁)，足見告訴人吳峪頡確實因被告曾提出證人陳上月所簽立委託書而相信被告係有權代理證人陳上月處理其與證人陳上月間之債務事宜，而陷於錯誤持續匯款，且直到收受證人陳上月於111年12月21日寄出之存證信函始確信證人陳上月未授權被告代為和解並已終止委任關係，此有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紀錄1份可參(易字卷第173、175頁)。再者，被告於收受款項後也未將款項轉交給證人陳上月，此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在卷(警卷第6頁)，足認被告收受告訴人吳峪頡交付的款項並非基於為證人陳上月處理債務的意思而為之，益見被告知悉自己已無受證人陳上月委任之權限。另本案和解書(簽立日期記載110年10月27日)內容記載略以：「受託人盧柏豪受委託者陳上月(簡稱甲方)針對吳峪頡(簡稱乙方)所提之台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司票字第1040號民事裁定本票案與106年度司執字第18045號強制執行案經雙方協商和解內容如下：1.票面金額375萬元甲乙雙方同意以新台幣158萬元和解(已匯款10萬元於委託人指定帳戶，且有匯款紀錄)...2.乙方需自110年11月起每月15號歸還甲方1萬元...立書人：甲方：陳上月　代（以圓圈圈住代字）　甲方委託人：盧柏豪 身分證字號：...乙方：吳峪頡 身分證字號：...」，此有和解書2紙可憑(警卷第127頁；偵卷第91頁)，被告並坦認甲方欄位之陳上月簽名以及旁邊的代字乃其自行簽署等語，是被告明知證人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已終止委任關係，仍於委任關係終止後佯裝為受託人並獲得代理權簽立和解書之假象，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在和解書上簽立「陳上月」署名並持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使其陷於錯誤持續匯款到被告指定之帳戶。綜上可知，被告乃基於詐欺取財之意思，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對告訴人吳峪頡施用詐術，並成功使告訴人吳峪頡交付24萬元，且明知無獲證人陳上月授予代理權仍基於代理人身分簽立和解書再持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被告行為亦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等情，已堪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不可採，本件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偽造私文書，以無權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為要件，如果行為時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製作者，固與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不同，而不成立偽造私文書罪。但若無代理權竟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之私文書，因其所製作者為本人名義之私文書，使該被偽冒之本人在形式上成為虛偽私文書之製作人，對於該被偽冒本人之權益暨私文書公共信用所造成之危害，與直接冒用本人名義偽造私文書無異，自應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未獲證人陳上月授予代理權，假冒證人陳上月之名義，於和解書上偽簽「陳上月」署名，縱其同時在一旁註明「代」字，然依上開說明，被告此部分行為仍應論以偽造私文書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另被告偽造「陳上月」署名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亦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先後於證人陳上月終止委託後持續向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以致告訴人吳峪頡多次匯款到被告帳戶，其詐欺犯行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在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前述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兩者雖於行為時間上略有差距，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係為取信告訴人吳峪頡以使告訴人吳峪頡繼續匯款，應認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述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論處。
　㈡公訴意旨固未於起訴法條記載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起訴書已於犯罪事實記載被告有偽以證人陳上月受託人身分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署和解書，應認被告此部分行為業經起訴，且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與前經本院論科之詐欺取財罪間具有想像競合關係業如前述，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予以一併審理，並於審理時補充告知上開罪名，已無礙於被告行使防禦權。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已為證人陳上月終止委任關係，卻仍佯裝為證人陳上月受託人持續向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造成告訴人吳峪頡的財產損失，期間為求取信於告訴人吳峪頡，更偽造和解書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吳峪頡及證人陳上月，被告所為，實有不該。並衡以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吳峪頡或證人陳上月達成和解或調解之犯後態度，被告之行為乃侵害複數被害人、並構成數罪名之犯罪情節，以及告訴人吳峪頡所交付之款項總額為24萬元等情，末衡被告之前科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再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兼衡被告自述之學歷、經濟及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詳如易字卷第264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絕對義務沒收，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除已證明滅失者外，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或有無搜獲扣案，均應依法宣告沒收。又按偽造之文書，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該偽造文書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得再就該文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被告偽造之和解書2份其中1份正本業經被告於偵查中提出附卷(偵卷第91頁，附表一編號1)，為被告所有因犯罪所生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另1紙和解書雖經被告交付與告訴人吳峪頡收執，已非被告所有，此有和解書影本1紙可考(警卷第127頁)，惟其上之「陳上月」之署名1枚，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仍應沒收之，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之(附表一編號2)。
　㈡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取之24萬元，為其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受證人陳上月委託處理告訴人吳峪頡積欠其之債務，與告訴人吳峪頡取得聯繫後，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接續於109年11月17日2時許至110年5月28日15時29分許，以門號0000000000手機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訊文字訊息予告訴人吳峪頡，致告訴人吳峪頡觀看後心生不安與恐懼，足生危害於其生命、財產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所為，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2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813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不得專以被害人之個人感受為斷。準此，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成立，行為人須基於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且致被害人之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被告之言語及舉止是否屬於惡害通知，尚須審酌其為該舉止之前因、背景，主客觀全盤情形為斷，不得僅由被害人採取片段，暨僅憑被害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怖，遽以認定構成恐嚇罪。另如行為人主觀上並無惡害通知之犯意，或被害人並未因此心生畏懼，則尚與本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無從以恐嚇危害安全罪責相繩。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此部分犯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吳峪頡之指述、被告與告訴人吳峪頡間簡訊文字訊息內容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照片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恐嚇犯嫌，辯稱：訊息是我傳的，我沒有恐嚇被害人的意思，我去吳峪頡表弟家，只是請他表弟打電話請他出面處理一下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吳峪頡乙情，有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紀錄1份可參(警卷第133頁至第137頁)，且為被告所坦認在案，是此部分事實首堪採認。
　㈡證人即告訴人吳峪頡固於警詢時稱遭到被告以簡訊恐嚇，並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傳給我的簡訊內容說要去抓我讓我沒辦法好好工作，他也到我現在的住家，我會害怕，被告有跑來我家，主要就是被告說要抓我讓我害怕。被告抓我要對我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附表二編號2的內容被告的意思我不清楚，他的意思就是我不在家沒有關係，他還是會一直到我家裏面去，我老婆說被告只有來過一次，被告去找我老婆也沒做什麼事情，是為了要叫我出面解決。總體來說被告的訊息讓我看起來就是會一直來找我麻煩，這樣我會害怕。附表二編號3的內容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我就是會害怕。被告就是找我其他的親友去找到我，但目前被告對於我的親友沒有作出不法或恐嚇的行為等語(易字卷第249頁至第251頁)，然依告訴人吳峪頡於本院之證詞可知，告訴人吳峪頡雖認被告如附表二所示訊息表達出要找其麻煩之意，然對於被告該等訊息是欲加何不法惡害亦證稱不知道，且證述被告未對其親友做出不法行為，而係欲透過其親友找到其本人，且綜觀附表二所示訊息內容，僅見被告一再要求告訴人吳峪頡要出面處理債務，如不能尋獲將去找其親友，除此之外未見被告具體表示將危害告訴人吳峪頡或其親友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意，難認係屬惡害通知，揆諸前揭說明，自不能論以恐嚇罪。
　㈢從而，公訴意旨以被告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訊內容涉犯恐嚇罪嫌等語，然附表二所示之語句未見有何加害於告訴人吳峪頡或其親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惡害通知，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以刑法第305條相繩。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被告有恐嚇之主觀犯意及恐嚇之客觀行為，本案舉證尚有不足，自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依首開說明，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明慧
　　　　　　　　　　　　　　　　　　法　官　黃則瑜
　　　　　　　　　　　　　　　　　　法　官　蔡培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佳迪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和解書

		1份

		正本，偵卷第91頁



		2

		和解書上偽造之「陳上月」署名

		1枚

		影本於警卷第127頁







附表二
		編號

		傳送訊息時間

		訊息內容



		1

		109年11月17日
2時21分

		會一直有人過去的
姓吳的我搬樓梯讓你下
你想一下
抓不到你嗎????
口去



		2

		109年11月17日
5時2分

		是男人你就正面一點
陳上月帳已經我們公司接手
你躲沒關係
洛陽街今天以過去
三樓麻
等你回電
不回下次一定更熱鬧
你可以問問你老婆有沒有人過去!!!
會有人跟著的 
哈哈
躲麻
給你機會你不領情!!!



		3

		109年11月23日
3時34分

		三天時間等你回電
欠錢可談
人說禍不及家人
但你躲著
我們第一個就去你老婆上班處跟他談，不用跟我說什麼離不離婚的事!!!!我們就找他，要難看就讓他難看下去了
你姐姐那我們一定過去拜訪
你再躲麻!!!
你再躲麻，就讓他們雞犬不寧
洛陽街是跟蘇小姐承租的嗎???
姓吳的你給我等著，3天給你想，出來談，都可談!!!!



		4

		109年12月14日
9時23分

		沒關係
要鬧大，你看會不會



		5

		110年5月7日
3時51分

		有困難都可以談
但用躲著就沒意思了
一定找的到你
就不談了
開始要處理這件了



		6

		110年5月11日
3時49分

		美森街74號
在那嗎，有困難可談
老躲不好吧
我等你電話0000000000
要找你很容易，還是再跑一趟洛陽街17號3樓



		7

		110年5月28日
12時46分

		我一直說的
樓梯搬過來了，如要搞到難看，很快會碰面，你信不信
我現在要跟你私了
你要躲
真的找的到你，信不信因我以跟你通過電話了
等你，自己考慮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16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盧柏豪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92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盧柏豪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如附表一所示之物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台幣貳拾肆萬元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
一、盧柏豪於民國109年11月間受陳上月委託處理吳峪頡積欠陳上月新臺幣(下同)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吳峪頡還款40％作為盧柏豪之報酬，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盧柏豪，盧柏豪並接受委託。然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盧柏豪對話過程中，已告知盧柏豪終止處理吳峪頡積欠債務之授權，詎盧柏豪明知其已無權代表陳上月向吳峪頡協商及催討吳峪頡積欠陳上月之上開債務，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向吳峪頡隱匿實情，持續催討債務，致吳峪頡陷於錯誤，誤以為盧柏豪仍可代表陳上月與其協商債務，遂依盧柏豪指示，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元至盧柏豪指定之帳戶，期間盧柏豪並偽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於立書人甲方欄位偽簽「陳上月」之署名並於一旁註明「代」之字樣，用以表示陳上月本人同意以15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吳峪頡達成和解及委由盧柏豪出面與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而偽造和解書共2份，盧柏豪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交付予吳峪頡而行使之以取信吳峪頡，足生損害於陳上月、吳峪頡。嗣因吳峪頡所有土地遭陳上月聲請強制執行拍賣，且於收受陳上月111年12月21日所寄發之存證信函後，始確信陳上月並無委託盧柏豪處理商談債務和解，始悉受騙。
二、案經吳峪頡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有罪部分：
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證據，其中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業據被告盧柏豪(下稱被告)及檢察官同意有證據能力（易字卷第53頁），本院審酌該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係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俱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前揭和解書書寫「陳上月」並將和解書交付告訴人吳峪頡以行使，並有收受告訴人吳峪頡匯款之24萬元等情，惟否認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取財等犯行，辯稱：我有獲得證人陳上月的授權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9年11月間，受證人陳上月委託催討告訴人吳峪頡積欠其之375萬元之債務，並約定以告訴人吳峪頡還款40％作為被告之報酬，證人陳上月簽立委託書予被告，被告並接受委託。告訴人吳峪頡因受被告持續催討債務，遂依被告指示，自110年6月1日起至111年12月15日，陸續匯款共計24萬元至被告指定之帳戶，期間被告並以陳上月受託人身分，在和解書(共2份)立書人甲方欄位自行書寫「陳上月」之署名並於一旁註明「代」之字樣，用以表示證人陳上月本人同意以158萬元之債務金額與告訴人吳峪頡達成和解及委由被告出面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之意，並將其中1份和解書交付予告訴人吳峪頡而行使之等情，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峪頡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警卷第9頁至第16頁；偵卷第53頁至第57頁；易字卷第244、245頁、第247頁至第248頁）、證人陳上月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偵卷第53頁至第57頁；易字卷第238、239、242、244頁)相符，並有證人陳上月委託被告之委託書(警卷第29、125頁)、被告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110年6月1日至112年1月1日交易明細(警卷第39頁至第61頁)、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紀錄(警卷第75頁至第79頁)、存摺明細(警卷第81頁至第93頁)、和解書(警卷第127頁；偵卷第91頁)、被告所提出其與告訴人吳峪頡間之對話紀錄(易字卷第73頁至第197頁)等件各1份可佐，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今天我找一間可坐下的公開區間，希望你信守承諾不要亂抬佣金比例，說好10%轉20%又35%簡直獅子大開口，你不知道我貸款嗎?」、「我房子賣掉減少債務，吳峪頡和陳裕萱錢你沒給我半毛還不告訴我你們本票已經押保證人。請問：你吃單親媽媽的血汗啊」、「傭金比例你提太離譜，本票不歸還我一定請律師終止授權，這個沒疑義」、「況且你已經同意結束在先」、「包含吳峪頡的授權一併終止 沒做到半點事，不討了」、「反正傭金比例若更離譜，沒協商餘地」；被告除已讀上開訊息，對於證人陳上月表示終止授權亦有所回應，且直至兩人對話結束，未見證人陳上月有明確重新授權之意，另強調「沒有誠信關係下自然可以終止」，此有對話紀錄截圖1份可參(偵卷第212頁至第215頁)，已足認被告業於110年2月8日就已經知悉證人陳上月當日已明確終止兩人間關於對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之委任關係。復按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與證人陳上月簽立之委託書亦未有不得任意終止的特別約定，故證人陳上月自得單方面口頭終止其與被告間之委任契約，是被告自該時點起即不可再居於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地位，向告訴人吳峪頡要求其返還積欠證人陳上月之欠款。然被告於110年2月8日後仍佯裝為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身分，指示告訴人吳峪頡匯款到被告之帳戶並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立和解書，對告訴人吳峪頡施以詐術；依告訴人吳峪頡提出與被告間之簡訊截圖(警卷第75頁至第79頁)，可見被告於110年5月間多次要求告訴人吳峪頡出面處理債務，後續並傳送委託書予告訴人(警卷第76頁)，堪認被告於證人陳上月終止授權後仍以證人陳上月之受託人地位要求告訴人吳峪頡清償債務，另據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可知，告訴人吳峪頡於110年10月25日傳送和解書草稿給被告，並詢問被告是否由被告在和解書之甲方欄位簽名，被告回以「當然」、「他受權我」，告訴人吳峪頡則於111年11月至12月間，多次要求被告提出委託書以完成和解書的程序，並告知被告已委託律師進行相關程序，之後發現雖已簽訂和解書，然證人陳上月卻仍持續對告訴人吳峪頡土地聲請強制執行，故質問被告實情為何，被告仍堅持告訴人吳峪頡應持續返還款項，此有對話紀錄、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執行通知、民事執行處函各1份可證(易字卷第127頁至第169頁；偵卷第191頁至第193頁、第199頁至第208頁)，告訴人吳峪頡遂於111年12月間傳送簡訊要求證人陳上月依和解書約定撤銷執行命令及返還本票，甚且於111年12月16日寄送存證信函予證人陳上月要求證人陳上月正式答覆是否有委託被告與其和解，證人陳上月於111年12月21日再以存證信函回覆告訴人吳峪頡其已解除與被告間之委任關係且未曾授予和解之特別授權等情，亦有上述簡訊截圖1份及存證信函2份可佐(警卷第95頁至第109頁、第111頁至第115頁)，足見告訴人吳峪頡確實因被告曾提出證人陳上月所簽立委託書而相信被告係有權代理證人陳上月處理其與證人陳上月間之債務事宜，而陷於錯誤持續匯款，且直到收受證人陳上月於111年12月21日寄出之存證信函始確信證人陳上月未授權被告代為和解並已終止委任關係，此有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紀錄1份可參(易字卷第173、175頁)。再者，被告於收受款項後也未將款項轉交給證人陳上月，此業據被告於警詢時供述在卷(警卷第6頁)，足認被告收受告訴人吳峪頡交付的款項並非基於為證人陳上月處理債務的意思而為之，益見被告知悉自己已無受證人陳上月委任之權限。另本案和解書(簽立日期記載110年10月27日)內容記載略以：「受託人盧柏豪受委託者陳上月(簡稱甲方)針對吳峪頡(簡稱乙方)所提之台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司票字第1040號民事裁定本票案與106年度司執字第18045號強制執行案經雙方協商和解內容如下：1.票面金額375萬元甲乙雙方同意以新台幣158萬元和解(已匯款10萬元於委託人指定帳戶，且有匯款紀錄)...2.乙方需自110年11月起每月15號歸還甲方1萬元...立書人：甲方：陳上月　代（以圓圈圈住代字）　甲方委託人：盧柏豪 身分證字號：...乙方：吳峪頡 身分證字號：...」，此有和解書2紙可憑(警卷第127頁；偵卷第91頁)，被告並坦認甲方欄位之陳上月簽名以及旁邊的代字乃其自行簽署等語，是被告明知證人陳上月於110年2月8日已終止委任關係，仍於委任關係終止後佯裝為受託人並獲得代理權簽立和解書之假象，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在和解書上簽立「陳上月」署名並持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使其陷於錯誤持續匯款到被告指定之帳戶。綜上可知，被告乃基於詐欺取財之意思，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對告訴人吳峪頡施用詐術，並成功使告訴人吳峪頡交付24萬元，且明知無獲證人陳上月授予代理權仍基於代理人身分簽立和解書再持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被告行為亦構成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等情，已堪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不可採，本件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所謂偽造私文書，以無權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為要件，如果行為時基於本人之授權，或其他原因有權製作者，固與無權製作之偽造行為不同，而不成立偽造私文書罪。但若無代理權竟假冒本人之代理人名義，而製作虛偽之私文書，因其所製作者為本人名義之私文書，使該被偽冒之本人在形式上成為虛偽私文書之製作人，對於該被偽冒本人之權益暨私文書公共信用所造成之危害，與直接冒用本人名義偽造私文書無異，自應仍構成偽造私文書罪（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27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未獲證人陳上月授予代理權，假冒證人陳上月之名義，於和解書上偽簽「陳上月」署名，縱其同時在一旁註明「代」字，然依上開說明，被告此部分行為仍應論以偽造私文書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另被告偽造「陳上月」署名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被告偽造私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偽造之低度行為亦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先後於證人陳上月終止委託後持續向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以致告訴人吳峪頡多次匯款到被告帳戶，其詐欺犯行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在密切接近之時、地為之，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隔，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被告前述詐欺取財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行，兩者雖於行為時間上略有差距，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仍有部分合致，且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係為取信告訴人吳峪頡以使告訴人吳峪頡繼續匯款，應認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述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論處。
　㈡公訴意旨固未於起訴法條記載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起訴書已於犯罪事實記載被告有偽以證人陳上月受託人身分與告訴人吳峪頡簽署和解書，應認被告此部分行為業經起訴，且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與前經本院論科之詐欺取財罪間具有想像競合關係業如前述，自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應予以一併審理，並於審理時補充告知上開罪名，已無礙於被告行使防禦權。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已為證人陳上月終止委任關係，卻仍佯裝為證人陳上月受託人持續向告訴人吳峪頡催討債務，造成告訴人吳峪頡的財產損失，期間為求取信於告訴人吳峪頡，更偽造和解書以向告訴人吳峪頡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吳峪頡及證人陳上月，被告所為，實有不該。並衡以被告於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與告訴人吳峪頡或證人陳上月達成和解或調解之犯後態度，被告之行為乃侵害複數被害人、並構成數罪名之犯罪情節，以及告訴人吳峪頡所交付之款項總額為24萬元等情，末衡被告之前科素行，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再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兼衡被告自述之學歷、經濟及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詳如易字卷第264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沒收：
　㈠按刑法第219條規定，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係採絕對義務沒收，凡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除已證明滅失者外，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或有無搜獲扣案，均應依法宣告沒收。又按偽造之文書，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被告所有，除該偽造文書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條第3項之規定，即不得再就該文書諭知沒收（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3757號判決要旨參照）。準此，被告偽造之和解書2份其中1份正本業經被告於偵查中提出附卷(偵卷第91頁，附表一編號1)，為被告所有因犯罪所生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另1紙和解書雖經被告交付與告訴人吳峪頡收執，已非被告所有，此有和解書影本1紙可考(警卷第127頁)，惟其上之「陳上月」之署名1枚，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仍應沒收之，爰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之(附表一編號2)。
　㈡被告因本案犯行獲取之24萬元，為其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併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貳、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受證人陳上月委託處理告訴人吳峪頡積欠其之債務，與告訴人吳峪頡取得聯繫後，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接續於109年11月17日2時許至110年5月28日15時29分許，以門號0000000000手機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訊文字訊息予告訴人吳峪頡，致告訴人吳峪頡觀看後心生不安與恐懼，足生危害於其生命、財產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所為，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2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8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最高法院52年度台上字第751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813號判決要旨參照），而不得專以被害人之個人感受為斷。準此，刑法第305條恐嚇罪之成立，行為人須基於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對於被害人為惡害之通知，且致被害人之心理狀態陷於危險不安。被告之言語及舉止是否屬於惡害通知，尚須審酌其為該舉止之前因、背景，主客觀全盤情形為斷，不得僅由被害人採取片段，暨僅憑被害人主觀認定是否心生畏怖，遽以認定構成恐嚇罪。另如行為人主觀上並無惡害通知之犯意，或被害人並未因此心生畏懼，則尚與本罪之構成要件有間，自無從以恐嚇危害安全罪責相繩。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此部分犯嫌，無非係以告訴人吳峪頡之指述、被告與告訴人吳峪頡間簡訊文字訊息內容及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內容截圖照片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恐嚇犯嫌，辯稱：訊息是我傳的，我沒有恐嚇被害人的意思，我去吳峪頡表弟家，只是請他表弟打電話請他出面處理一下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傳送附表二編號1至7所示之文字訊息予告訴人吳峪頡乙情，有告訴人吳峪頡與被告簡訊與對話紀錄1份可參(警卷第133頁至第137頁)，且為被告所坦認在案，是此部分事實首堪採認。
　㈡證人即告訴人吳峪頡固於警詢時稱遭到被告以簡訊恐嚇，並於本院審理時稱：被告傳給我的簡訊內容說要去抓我讓我沒辦法好好工作，他也到我現在的住家，我會害怕，被告有跑來我家，主要就是被告說要抓我讓我害怕。被告抓我要對我做什麼事情，我不知道。附表二編號2的內容被告的意思我不清楚，他的意思就是我不在家沒有關係，他還是會一直到我家裏面去，我老婆說被告只有來過一次，被告去找我老婆也沒做什麼事情，是為了要叫我出面解決。總體來說被告的訊息讓我看起來就是會一直來找我麻煩，這樣我會害怕。附表二編號3的內容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我就是會害怕。被告就是找我其他的親友去找到我，但目前被告對於我的親友沒有作出不法或恐嚇的行為等語(易字卷第249頁至第251頁)，然依告訴人吳峪頡於本院之證詞可知，告訴人吳峪頡雖認被告如附表二所示訊息表達出要找其麻煩之意，然對於被告該等訊息是欲加何不法惡害亦證稱不知道，且證述被告未對其親友做出不法行為，而係欲透過其親友找到其本人，且綜觀附表二所示訊息內容，僅見被告一再要求告訴人吳峪頡要出面處理債務，如不能尋獲將去找其親友，除此之外未見被告具體表示將危害告訴人吳峪頡或其親友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意，難認係屬惡害通知，揆諸前揭說明，自不能論以恐嚇罪。
　㈢從而，公訴意旨以被告傳送如附表二所示之簡訊內容涉犯恐嚇罪嫌等語，然附表二所示之語句未見有何加害於告訴人吳峪頡或其親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惡害通知，揆諸前揭判決意旨，自難以刑法第305條相繩。
四、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被告有恐嚇之主觀犯意及恐嚇之客觀行為，本案舉證尚有不足，自難據以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依首開說明，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賜隆提起公訴，檢察官朱秋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明慧
　　　　　　　　　　　　　　　　　　法　官　黃則瑜
　　　　　　　　　　　　　　　　　　法　官　蔡培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佳迪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339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一
編號 名稱 數量 備註 1 和解書 1份 正本，偵卷第91頁 2 和解書上偽造之「陳上月」署名 1枚 影本於警卷第127頁 
附表二
編號 傳送訊息時間 訊息內容 1 109年11月17日 2時21分 會一直有人過去的 姓吳的我搬樓梯讓你下 你想一下 抓不到你嗎???? 口去 2 109年11月17日 5時2分 是男人你就正面一點 陳上月帳已經我們公司接手 你躲沒關係 洛陽街今天以過去 三樓麻 等你回電 不回下次一定更熱鬧 你可以問問你老婆有沒有人過去!!! 會有人跟著的  哈哈 躲麻 給你機會你不領情!!! 3 109年11月23日 3時34分 三天時間等你回電 欠錢可談 人說禍不及家人 但你躲著 我們第一個就去你老婆上班處跟他談，不用跟我說什麼離不離婚的事!!!!我們就找他，要難看就讓他難看下去了 你姐姐那我們一定過去拜訪 你再躲麻!!! 你再躲麻，就讓他們雞犬不寧 洛陽街是跟蘇小姐承租的嗎??? 姓吳的你給我等著，3天給你想，出來談，都可談!!!! 4 109年12月14日 9時23分 沒關係 要鬧大，你看會不會 5 110年5月7日 3時51分 有困難都可以談 但用躲著就沒意思了 一定找的到你 就不談了 開始要處理這件了 6 110年5月11日 3時49分 美森街74號 在那嗎，有困難可談 老躲不好吧 我等你電話0000000000 要找你很容易，還是再跑一趟洛陽街17號3樓 7 110年5月28日 12時46分 我一直說的 樓梯搬過來了，如要搞到難看，很快會碰面，你信不信 我現在要跟你私了 你要躲 真的找的到你，信不信因我以跟你通過電話了 等你，自己考慮 




